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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报第二封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

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3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

司高度重视，组织相关部门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核实，并将相关问题发函给亚太（集

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现根据问询函的要

求，对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2019 年 3月 18 日，你公司披露了对我部发出的《关于对宁波圣莱达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6 号）的回

复公告，我部关注到如下事项，请你公司做进一步的说明： 

1、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4,186.98 万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197.86%。其中，对无锡中新成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成达”）和遂

宁市鑫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诚能源”）的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2,531.61

万元和 1,126.3 万元，其均为 2018 年新增的预付对象。 

（1）请你公司详细核查中新成达和鑫诚能源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和实缴

资本情况，并结合中新成达和鑫诚能源的经营规模和行业地位说明其与你公司

的业务和采购量是否匹配，是否具备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 

回复：2018 年，公司新增新材料销售业务，中新成达和鑫诚能源均为公司

新材料业务的原材料供应商。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中新成

达和鑫诚能源的工商注册信息，并向两家公司了解了其经营情况，两家公司的基

本情况如下： 

（一）无锡中新成达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1MA1MLJA25Y 



成立时间：2016年 05月 27日 

注册资本：50万元 

实缴资本：50万元 

中新成达成立于 2016 年，是专门从事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光伏新

能源材料供应业务的企业。作为光伏太阳能行业内知名企业无锡中海阳光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中新成达出资 300 万持有其 3%的股份，中新成达在业

内具有较为广泛的商业资源和稳固的新能源材料供应渠道。由于中新成达为非公

众公司，相关经营数据未对外公布。据中新成达负责人介绍，2018 年该企业营

业额超过 7000 万元，与我公司的业务采购量基本匹配，中新成达具备独立开展

业务的能力。  

（二）遂宁市鑫诚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0MA64KKGR84 

成立时间：2017年 11月 1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缴资本：暂未实缴出资 

鑫诚能源成立于 2017年，其控股子公司四川百慕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7300

万元，持有 73%股份）是中航百慕新材料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新材”）VCI新型金属防腐材料在全国市场推广的重点单位之一，具有较为广

泛的市场经验和渠道，在国内的 VCI新型金属防腐材料的市场推广上具有渠道优

势。 

中航新材成立于 1996年，注册资金 7995 万，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

航空材料研究院控股的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以航空涂料为核心技术，并延伸至

军工和民品高端涂料市场，专门从事先进工业涂料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

承接防腐、保温、防水工程。目前，中航新材公司及下属公司拥有授权及受理专

利 60项，参与国家及行业标准编制共 80项，在中国防腐涂料领域具有较为领先

的技术水平和行业地位。 

由于鑫诚能源非公众公司，相关经营数据未对外公布。据鑫诚能源负责人介

绍，2018年该企业营业额超过 3000万元，与我公司的业务采购量基本匹配，鑫

诚能源具备独立开展业务的能力。 



（2）请你公司核查中新成达和鑫诚能源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

任何关系，前述预付款项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回复:经核查，中新成达和鑫诚能源的股东以及执行董事、经理、监事等高

级管理人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除业务关系之外的其他任何关系。前述

预付款主要用于原材料采购，具备商业实质。 

（3）上述预付款项涉及的具体合同内容及主要条款、款项支付时间、所采

购材料的约定交付时间，并说明是否存在跨期结转成本和截至目前相关款项的

结算情况。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上述款项所履行的审计程序，并发表明确意

见。 

（一）公司回复： 

支付中新成达的预付款项主要用于采购光伏支架黑件，支付鑫诚能源的预付

款项主要用于采购 VCI 新型金属防腐材料和配套的喷涂服务。上述款项在 2018

年 6月至 9月间根据不同合同分批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1）2018年度与中新成达预付款涉及合同的主要内容 

金阳光（公司全资子公司）采购光伏支架黑件的合同金额以及供货日期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金额

（元） 
供货日期 到货日期 

预付款金额

（元） 

预付款支

付日期 

林洋一期光

伏电站 
2018年 6月 3161052.88 

2018年 6月

30日前 

8月 13日-9

月 29日 
3003000.24 

6月 25日 

6月 28日 

林洋二期光

伏电站 
2018年 7月 17994148.06 

2018年 7月

30日前 

7月 26日

-10月 31日 
17094440.66 

7月 26日 

7月 31日 

8月 3日 

8月 10日 

8月 23日 

林洋三期光

伏电站 
2018年 9月 5280000.00 

2018年 10

月 30日前 

9月 19日

-11月 10日 
5004000.00 

9月 19 日 

9月 30 日 

合计  26435200.94   25101440.90  

注: 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的中新成达 2531.61 万元预付款明细如上表，

差额部分为其他项目进项税额预提。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3日内金阳光按合同金额的 30%付给中新成达作为预

付款，累计付款 95%的合同款当日发货，剩余 5%作为质保金在供货完成 1个月内

支付。 

交货时间和地点：金阳光支付预付款后 10 个自然日内中新成达开始供货，



交货地点为项目现场。 

产品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的强制性标准，光伏支架加工质量保证期为

交货完毕之日起 5年，支架构成件经表面处理后，可确保防腐年限不低于 25年。 

违约与索赔：中新成达在合同规定交货期内不能履行义务的，不能按时交付

合格产品的，则每延误一天承担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三延期交货违约金，中新成达

承担违约责任后， 金阳光无权解除本合同。如中新成达不按合同提供合格产品

和应尽责任，金阳光有权拒付到期款项，金阳光拒付行为不视为违约。 

由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工程延期等原因，经双方协商，对于金阳光付款

日期以及供货方交货日期视工程进度安排了延期，基于平等友好协商的前提，双

方均不需支付违约金。 

（2）2018年度与鑫诚能源预付款涉及合同的主要内容 

金阳光（公司全资子公司）采购 VCI新型金属防腐材料（含配套的喷涂服务）

的合同金额以及供货日期如下： 

项目名称 
合同签订

日期 

合同金额

（元） 
供货日期 到货日期 

预付款金额

（元） 

预付款支付

日期 

林洋一期光

伏电站 

2018年 6

月 
1553233.20 

2018年 6月

30日前 

8月 15日

-10月 3日 
1475571.54 7月 4 日 

林洋二期光

伏电站 

2018年 7

月 
8150827.89 

2018年 7月

30日前 

7月 28日

-11月 3日 
7743286.50 

7月 26 日 

8月 24 日 

林洋三期光

伏电站 

2018年 9

月 
1710906.00 

2018年 10

月 30日前 

9月 22日

-11月 15日 
1571707.00 

9月 19 日 

9月 30 日 

合计：  11414967.09   10790565.04  

注：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的鑫诚能源 1126.30 万元预付款明细如上表，

差额部分为其他项目进项税额预提。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3日内金阳光按合同金额的 30%付给鑫诚能源作为预

付款，累计付款 95%的合同款当日发货，剩余 5%作为质保金在供货完成 1个月内

支付。 

交货时间和地点：金阳光支付预付款后 10 个自然日内鑫诚能源开始供货，

交货地点为项目现场。 

产品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的强制性标准，光伏支架加工质量保证期为

交货完毕之日起 5年，支架构成件经表面处理后，可确保防腐年限不低于 25年。 

违约与索赔：鑫诚能源在合同规定交货期内不能履行义务的，不能按时交付



合格产品的，则每延误一天承担合同金额的万分之三延期交货违约金，鑫诚能源

承担违约责任后， 金阳光无权解除本合同。如鑫诚能源不按合同提供合格产品

和应尽责任，金阳光有权拒付到期款项，金阳光拒付行为不视为违约。 

由于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工程延期等原因，经双方协商，对于金阳光付款

日期以及供货方交货日期视工程进度安排了延期，基于平等友好协商的前提，双

方均不需支付违约金。 

我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第十八条规定“在资产

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

2018 年，公司阿特斯项目（其中，鑫诚能源合同金额 276.75万元）和十一院项

目（其中，鑫诚能源合同金额 401.81 万元、中新成达合同金额 1098.72 万元）

完成，公司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确认新材料业务收入 2158.34万元，同时结转原材

料成本 1985.67万元，收入与成本确认符合完工百分比法，不存在跨期结转成本

的情况。截至 2019 年 3 月底，“林洋一期光伏电站”项目相关的预付账款已经

结转成本，“林洋二期光伏电站”、“林洋三期光伏电站”预计将于 2019 年二

季度结转。 

（二）会计师所履行的审计程序： 

（1）我们在公开网站查询了中新成达和鑫诚能源相关工商信息，了解其与

圣莱达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除业务关系之外的任何关系，对于其成立时间较短

保持了充分的谨慎性，并执行了进一步审计程序。 

（2）我们对圣莱达 2018年新增采购业务执行了内部控制测试，了解其新增

采购业务均进行了恰当的控制，获取了圣莱达对新增业务的行业和技术调研资料、

项目合作方案和营收预估，表明圣莱达对新增业务进行了充分的背景调查和前景

预判。 

（3）我们获取并分析了相关业务的采购及销售合同、付款凭证和发票，对

业务的收入成本结转执行了分析程序，明确了相关合同及补充协议中约定的验收

条件满足后方确认收入同时结转相应成本，支付中新成达的预付款项主要用于采

购光伏支架黑件，支付鑫诚能源的预付款项主要用于采购 VCI新型金属防腐材料

和配套的喷涂服务。（详见亚太关于本问询函的回复意见的附表 1） 

（4）对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和当期采购金额执行了函证程序，并进行了函证



控制；对于新增重要供应商，我们还执行了访谈程序，并留存访谈记录。 

（5）为确保标的物的真实存在性及终端客户方的施工进程是否满足货物验

收条件，我们还对所采购的货物追踪至终端客户方施工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查，

核查标的物的存在性并了解终端客户的工程进展，对终端客户相关人员进行了现

场访谈，留存现场勘查照片及访谈记录。 

（三）会计师意见： 

我们相信，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充分、适当的，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公允反映了其对无锡中新成达科技有限公司和遂宁市鑫诚能

源有限公司的业务状况，不存在跨期结转成本事项，相关业务的收入成本结转具

有配比性。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